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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alties in the My Number System
　Statutory penalties to prevent improper use of My Numbers are stricter than 
for those under the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Held by 
Administrative Organs, etc.

Major Penalties (partial listing)
Act Statutory Penalty

　Obtaining My Numbers by fraud, assault, threat, 
stealing property, trespassing, or hacking

Up to 3 years imprisonment 
or fine of up to 1.5 million 
yen 

　Obtaining Notification Cards or My Number Cards by 
deceipt or other means of misappropriation

Up to 6 months 
imprisonment or fine of up to 
500,000 yen

■ Beware of suspicious phone calls about the My Number System!
　City Hall or other governmental agencies will never ask for your My Number by 
phone. If you are suspicious, call the police (110) or contact your closest police 
station right away.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y Number System

◦ My Number (Social Security and Tax Number ID System) website (Cabinet Office) 
　http://www.cao.go.jp/bangouseido/
◦ J-LIS website (Japan Agency for Local Authority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

★ Inquire here

○ General My Number System Inquiries
　・Call Center for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Tax Number System
                               0120-95-0178
  [Hours] Weekdays 9:30 am to 8:00 pm 
               Weekends/holidays: 9:30 am to 5:30 pm (except during year end/New Year holidays)
               *Service available 24 hours, 365 days per year for temporary invalidation in case 
                 of loss or theft of your My Number Card.
  [Available Service] English, Chinese, Korean, Spanish, and Portugues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My Number system                        0120-0178-26
                               Questions regarding Notification Cards or My Number Cards   0120-0178-27*
○Inquiries about this pamphlet 
  ・Family and Resident Registration Division, Regional Promotion Department, Shinjuku City 　   
                                                                                                                                                     03-5273-3601

Additional InformationEnglish

My Number 角色形象
个人编号小兔（Maina）

■ My Number 是有居民票的全部居民每个人所拥有的12位数编号。

■ My Number 在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策的行政手续中使用。

■ My Number 以通知卡告知。

■对于希望获取的人交付带照片的 My Number 卡。

■ My Number 卡里配备有签名用电子证明书和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

书。

　My Number 制度是为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提高国民的便利性、并提高行政效

率的社会平台。

 ※My Number 制度始于2015年10月5日。

本小册子的要点

什么是 My Number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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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umber( 个人编号 )是有居民票的全部居民每个人所拥有的12位数编号。

■ My Number 是终生使用的

　除了 My Number 出现泄露，从而被认为有可能出现不正当使用的情况外，My 

Number 不会变更，所以请妥善保管。

■ My Number 在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策的行政手续中使用

　在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策的领域中法律和条例等规定的行政手续 ※ 里使用

My Number。

※ 具体包括年金、雇用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手续、生活保护和儿童津贴等的福祉服务以及确定申

报等税务的手续等。

My Number 的使用领域

■在工作单位等的社会保障和税务等的手续中也使用My Number

　在工作单位等处，为了办理员工的健康保险和厚生年金等的加入手续以及工资的

源泉征收票制作等手续，也使用员工的 MyNumber。

■禁止在规定目的以外收集和要求提供 My Number

　法律禁止在法律和条例等规定的目的以外收集或要求提供 MyNumber。

　具体例子如下：

　・从他人获取记载有 My Number 的记录物

　・把听取的 My Number 记录下来

　・复印记载有 My Number 的文件

什么是 My Number

年
金

税务 灾害
对策医

疗

福
祉

社会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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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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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卡是告知 My Number 的纸质卡，上面记载有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性别

和 My Number。

正面 背面

• 对于在居民票上注册了通用称呼

的人，在姓名栏同时记载通用称

呼。

• 能够复印正面的人仅限于行政机

关和雇主等法令规定的组织和人。

• 在住址变更时等情况下，在市区町村

的窗口把新住址等填写到背面。

　对因出生或者从国外迁入等而初始在居民票上有记载的人，通过简易挂号邮件

(不许转寄 )邮寄通知卡。

■通知卡的使用场合

　通知卡可以用来确认 My Number。但是，此时需要与通知卡一并出示在留卡，驾

驶执照等本人确认文件※

       ※仅仅单一的通知卡不能作为公共性本人确认文件来使用。

什么是通知卡

区役所 (区政府 )

My Number 的通知

〒通过简易挂号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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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妥善保管通知卡。

◦为了避免遗失通知卡，请妥善保管。

◦如果出现了遗失、烧毁、或者明显损伤的情况，可以再次交付 ( 手续费500

日元 )，但是通知卡寄到您手里需要大约1个月。

◦代替再次交付通知卡，也可申请交付 My Number 卡 (P.23）。

■在进行住址和姓名等的变更申报时，请提交通知卡

◦持有通知卡的人在因申报迁入、迁居和国外迁出而变更住址时、以及因户籍

申报而变更姓名等时，请把通知卡带到区政府(区役所)或特别办事处的窗口、

并提交。

◦如果通知卡背面的补记栏不再有空白处、不能补记新的住址和姓名等，则可

免费申请通知卡。(回收持有的卡 )

　在申请后的大约1个月后通过简易挂号邮件 (不许转寄 )邮寄通知卡。

◦代替再次交付通知卡，也可申请交付 My Number 卡 (P.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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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umber 卡 ( 个 人 编 号 卡 ) 是 带 有 面 部 照 片 的 塑 料 制 IC 卡， 其 正

面 记 载 有 姓 名、 住 址、 出 生 年 月 日 和 性 别， 背 面 记 载 有 My Number。

正面 背面

• 对于在居民票上注册了通用称呼的人，

在姓名栏同时记载通用称呼。

• 在住址变更时等情况下，在市区町村的

窗口记载新住址等。

• 可以复印背面的仅限于行政机关和雇

主等法令规定的组织和人。

■ My Number 卡的使用场合

　My Number 卡可以用来确认 My Number( 个人编号 )，还可作为本人确认文件使用，

此外可在区内的自动交付机获取“居民票副本”和“印章注册证明书 (仅限于进行了

印章注册的人 )”※。但是，伴随着便利店开始提供交付服务，2020年3月底将废

止自动交付机。

 在便利店交付服务中，可以使用 My Number 卡 ( 仅限于备置有证明利用者用电子

证明书的卡 )，获取上述证明书以及“特别区民税和都民税的征税 ( 非征税 ) 证明

书以及纳税证明书”。(P.33)

※为了在自动交付机使用 My Number 卡，需事先办理利用登记手续。

■ My Number 卡的申请方法

　请希望获取 My Number 卡的人按下列 (1) ～ (3) 的任一方法向地方公共团体信息

系统机构 (J-LIS) 申请。

　(1) 通过邮寄来申请

　把面部照片粘贴在附属于通知卡的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 (P.24) 上，并在进行

签名、或者签名盖章后，封入附在信内的回信用信封里，投入邮筒。

什么是 My Number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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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由互联网进行申请

　在用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等拍摄并保存了面部照片后，访问申请用网站。输入个

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上记载的申请书 ID等必要事项，并在添加面部照片后发送。　

◆申请用网站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kofushinse/pc.html

※有 QR 二维码的申请书可通过读取 QR 二维码来访问上述网址。

(3) 从街区里的证明照片机进行申请

　在触摸屏选择“个人编号卡申请”，放入拍照用的钱，用条形码读出器来刷个人

编号卡交付申请书的 QR 二维码。输入必要事项，并在拍摄面部照片后发送。

　※仅限于可应对的证明照片机。

　※不能用没有 QR 二维码的申请书来申请。

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

◦ 请沿着上面部分和下面部分之间的线状

孔眼进行剪切。( 虚线围着的部分是申

请书。)

◦ 如果预先打印的姓名和住址等 (红框内

的记载内容 )出现了变更，则可通过手

写修正变更之处来使用该申请书。

◦ 请亲笔填写申请日和申请人姓名。

◦ 请粘贴面部照片。

　 ( 需免冠、正面和无背景，且为最近6

个月以内拍摄的 )

◦ 如果有不希望发行的电子证明书，则涂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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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持有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时

　请通过以下①～③的任一方法申请。

①在区政府 ( 区役所 ) 或特别办事处的窗口领取手写用申请书 ※1以及申请用

信封，通过邮寄来申请。

②从 My Number 卡综合网站（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下载手写

用申请书※1，并通过邮寄来申请。

③在区政府 ( 区役所 ) 或特别办事处的窗口领取事先记载有申请书 ID(23位数

字 ) 等的申请书，通过邮寄、互联网 ※2或者街区中的证明用照相机来申请。

领取申请书需要本人确认文件。

※1　手写用申请书必须记载 My Number。

※2　请访问申请用网站 (P.24) 进行申请

■通过邮寄进行申请的人在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上打印的姓名和住

址等出现了变更时

　　如果预先在申请书上打印的姓名、住址和居留期间等届满日等出现了变更，则

可通过手写修正申请书的变更之处来使用该申请书。修正方法请参阅下图。

　(例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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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　花子

有

東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1丁目4番1号

请用线条划去变更之处，并在

空白处填写变更后的内容。

※ 如果不修正有变更之处就申

   请，则可能出现卡的发行延  

   迟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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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 My Number 交付申请的人

　在 J-LIS 制作了 My Number 卡、并向区政府交货后，把告知该情况的“个人编号

卡交付通知书”(下图 )以普通邮件 (不许转寄 )寄送到居民票上记载的住址。

■个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寄到后

　请按照同时寄送的指南，通过互联网或电话向领取窗口(区政府或者特别办事处)

预约日期与时间，并在预约的日期与时间由本人前来。在领取的当日，请带上以下

a～ d的文件。

a　个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 (请在背面填写并盖章）

b　通知卡 (将回收 )

c　住民基本台帐卡 (仅对持有的人回收 )

d　本人确认文件 (下表文件①中的1件、或者文件②中的2件 )

文件①  住民基本台帐卡 ( 带面部照片的 )、驾驶执照、驾驶经历证明书 ( 限于交付年月日

为2012年4月1日及以后的 )、身体障碍者手册、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医疗保育手册、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临时庇护许可书、临时旅居许可书、居留卡 ( 在留卡 )( 限于16岁及以

上的人，且带面部照片 )

文件②　健康保险证、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人证、介护保险被保险人证、年金手册、医疗

领受者证、生活保护领受者证、员工证、学生证、记载有学校名称的各种文件、居留卡 ( 在

留卡 )( 未满16岁的人为没有面部照片的 ) 等记载有“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或者“姓名和住址”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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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付时要核实 My Number 卡的面部照片与本人的一致性，原则上不能由代理人领取。

　仅限于本人因生病和身体障碍以及其他不得已的理由难以到窗口时，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

来领取。

(仅仅是“工作繁忙”的理由不被认为是不得已的理由。)

【所需书面材料】(在因不得已的理由而授权委托代理人来领取时 )

·通知卡以及附在信内的明信片 (交付通知书 )…进行回收。

 对于密码，请通过让代理人看不到的隐蔽贴签或封入信封等方法

·住民基本台帐卡…对持有人进行回收。

·您本人的本人确认文件 (上述文件①的2件、或者文件①和文件②的分别各1件、或者文件  

  ②的3件【其中必须有带面部照片的1件】)

·代理人的本人确认文件 ( 上述文件①的2件、或者文件①和文件②的分别各1件【其中必须

有带面部照片的1件】)

·代理权的确认文件

 法定代理人的情况：证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文件及其他证明资格的文件

 其他情况：授权委托书等能确认您本人指定了代理人的事实的资料 (也可在交付通知书的“授   

 权委托书”栏填写 )

·证明到政府机构困难的文件 (诊断书、入所证明书等 )

请不足15岁的人和成年被监护人务必由本人与法定代理人一同前来。

■在交付 My Number 卡时设定密码

◦设定的密码 (请决定各项的密码。)

①
居民基本台帐用的密码

(用于在住基网中的本人确认 )

4位数字

也可以设定同一密码

②
卡表面事项输入辅助用密码

(用于 My Number、姓名和住址等的读取 )

③
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的密码

(在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P.35) 的登录和

  便利店交付服务 (P.33) 等时使用 )

④
签名用电子证明书的密码

(在基于 e-Tax 的税务确定申报等中使用 )

最少6位最多16位

英文字母的大写字母和数字

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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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umber 卡的有效期限

◦日本人

・20岁及以上的人…从卡发行日※到其后第10次生日为止

・不满20岁的人…从卡发行日※到其后第5次生日为止

◦外国人居民

・特别永住者、永住者、高级专家职务2号的人

  与日本人相同

・除了永住者和高级专家职务2号的中长期居留者等

  从卡发行日※到居留期间等的届满日为止

〇在因居留期间的更新等而居留期间延长了时，可以在区政府 ( 区役所 ) 或者

特别办事处的窗口，把 My Number 卡的有效期限延长到“新居留期间的届满

日为止”

〇即使在居留期间届满日为止没获得许可，也可把有效期限延长“最多2个月”

〇在卡的有效期限过去后不能办理有效期限延长手续，而变为再次交付申请(收

费 )，所以请务必在卡的有效期限届满前到窗口来。

※发行日指 J-LIS 制作了 My Number 卡的日子。　

   不是在窗口领取了卡的日子。

■在进行住址和姓名等的变更申报时，请提交 My Number 卡

〇持有 My Number 卡的人在因申报迁入、迁居和国外迁出而变更住址时、以及

因户籍申报而变更姓名等时，请把 My Number 卡带到区政府 ( 区役所 ) 或特

别办事处的窗口、并提交。此时，请输入交付时设定的住民基本台帐用的4

位密码。

〇如果 My Number 卡正面的补记栏不再有空白处、不能补记新的住址和姓名等，

则可免费申请新卡。(照片费由申请人负担。)

  在进行了申请，且卡的交付准备做好后，就会用普通邮件 (不许转寄 )把“个

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邮寄到居民票上记载的住址。

■ 在迁入新住址所在地时，如果提交 My Number 卡，就可继续使用※

※ 但是，在下列①～③的情况下 ( 在法定期间内没有办手续 )，则 My Number 卡将失效，所以

请及早办理住址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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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从迁入日开始14天以内没有办理迁入申报手续的情况下

②在从迁出预定日 ( 在办迁出申报时，把搬迁预定日记载于申报书的日子 ) 开

始30天以内没有办理迁入申报手续的情况下

③在从办理了迁入申报手续的日子开始90天以内没有办理继续使用手续的情况

下

■ 上述①～③之外，在以下④～⑨的情况下 My Number 卡也失效

④在变更了 My Number 号码的情况下

⑤ My Number 卡的有效期限届满的情况下

⑥在变更了居民票代码的情况下

⑦在办理了国外迁出申报手续的情况下

⑧在死亡的情况下

⑨在变为不适用住民基本台帐法的人的情况下

■万一遗失了 My Number 卡

　请立即向 My Number 综合免费电话 (P.36) 联系，申请 My Number 卡的暂时停止

使用。

■关于 My Number 卡的再次交付申请

　如果 My Number 卡出现遗失、烧毁、或者明显损坏等的情况，可以在区役所 (区

政府 )或特别办事处的窗口申请再次交付 (收费 )。

〇除了在自己住家遗失的情况外，请务必事先向警察署或者派出所 ( 交番 ) 提

交遗失 (失窃 )报告。

〇在进行再次交付申请时，请提交①报告对象警察署名称、②受理日、③报告

受理号码留底 (或者警察署发行的报告受理证明 )和本人确认文件。

〇再次交付手续费为800日元 ( 如同时办理电子证明书再次发行手续则为1000

日元 )。

〇在进行了再次交付申请，且 My Number 卡的交付准备做好后，就会用普通邮

件 (不许转寄 )把“个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邮寄到居民票上记载的住址。

〇与“■进行了 My Number 卡交付申请的人”(P.26) 一样，事先通过互联网或

电话向领取窗口预约日期与时间，并由本人在预约的日期与时间前来领取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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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发行 My Number 卡，住民基本台帐卡的发行于2015年12月已经终止。

　现在，对拥有住民基本台帐卡的人而言，如果在有效期限内，则直到获得 My 

Number 卡为止也可使用。

　但是，不能同时持有住民基本台帐卡和 My Number 卡，所以请在交付 My Number

卡时退还。

(参考 )住民基本台帐卡与 My Number 卡的比较

住民基本台账卡 My Number 卡

格 式

卡表面无居民票代码的记载

对于面部照片可进行“有”和“无”的

选择

把 My Number 记载于卡表面 (背面 )

把面部照片添加到卡表面

交 付 2015年12月终止发行

从受理申请到寄送交付通知书为止为大约

1个月（不可即日交付）

手续费 :初次交付免费

　　　　再次交付收费 (800日元 )

有效

期限
从发行日开始10年

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10次生日 ( 不满20

岁的人到第5次生日 ) 或者居留期间届满

日二者之较早日期

电子

证明书

2015年12月终止发行

（在2018年12月电子证明书的

 有效期限全部届满）

标准配备 (对于不希望的人可使其失效）

有效期限 ：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5次生

日或者居留期间届满日二者之

较早日期

手续费：初次发行免费

　　　　再次发行收费 (200日元 )

使用

场合 作为公共性本人确认文件的使用

○作为公共性本人确认文件的使用

○在确认 My Number 号码的场合使用

○在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P.35) 使

用

〇便利店交付服务的使用 (P.33)

○在包括民营部门的电子申请和电子交易

等中使用

针对拥有住民基本台帐卡的人

有面部照片 无面部照片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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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umber 卡标准配备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和签名用电子证明书这2种电子

证明书。

■什么是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

　是在浏览互联网等时证明是利用者本人的制度，可以作为在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

系统 (P.35) 的登录和便利店交付服务 (P.33) 等时证明是本人的认证手段来使用。　 

  有效期限为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5次生日或者居留期间届满日二者之较早日

期。

　在 My Number 卡失效时，同时失效。

■什么是签名用电子证明书

　可以用于 e-Tax(P.35) 的确定申报等带有文书的电子申请等。有效期限与证明利

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相同。

　但是，即使在有效期限内，如果住址和姓名等出现变动，则自动失效。

(注 ) 对于不满15岁的人以及成年被监护人，不发行“签名用电子证明书”。

　　　(因为相当于正式私章 )

电子证明书

证明书
的名称

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 签名用电子证明书

用途

在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的登录和便

利店交付服务等时，作为证明是本人的

认证手段使用

在利用 e-Tax 的确定申报等带有文书

的电子申请中使用

密码 4位　仅数字
最少6位最多16位

英文字母的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有效期限

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5次生日或者居

留期间届满日二者之较早日期

与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相同

※如果姓名 (通用称呼 )、住址、出

生年月日和性别出现了变更，则

即使在有效期限内也自动失效

※在 My Number 卡失效时，电子证明书同时失效

更新 更新可以从有效期限届满日的3个月前进行

手续费
〇 My Number 卡初次交付时的发行免费

〇 My Number 卡再次交付时的再次发行200日元

其他
如果不希望发行电子证明书，请在 My Number 卡交付时提出，或者把不希望

发行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的电子证明书的□涂掉。

关于电子证明书 (公共性个人认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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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证明书和“我的密钥”

　电子证明书存储在 My Number 卡的 IC 芯片里。IC 芯片

中的电子证明书部分和可用空间为“我的密钥部分”，不

单中央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 ( 地方政府等 ) 等官方机构可

有效利用，民营事业者也可有效利用。在利用我的密钥部

分时，不使用 My Number。
公共性个人认证服务角色形象

我的密钥小狗

My Number

仅对于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

策领域中法律和条例等规定的事

务可利用

电子证明书

・在行政机关等的有效利用

　例：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和

e-Tax 等

・在总务大臣认可的民营事业者的

有效利用

　例：网银

可用空间

・按地方公共团体 ( 地方政府等 )

的条例利用

・在中央政府的机构等的利用

　例：国家公务员身份证

・根据总务大臣的决定，民营事业

者也可利用

包
括
民
间
在
内
、
可
广
泛
利
用

法
令
限
定
了
可
利
用
的
主
体

我
的
密
钥
部
分

IC 芯片内的信息

电子证明书

可用空间

其他 (卡表面信息等 )

■便利店交付服务

　便利店交付服务是可以使用 My Number 卡 ( 仅限于备置有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

书的卡 )，在日本全国的便利店等设置的多功能复印机 (Kiosk 终端 ) 获取居民票

副本等的证明书的服务。

●利用时间

　上午6时30分～晚上11时

     ※年底年初 (从12月29日到1月3日 )和系统维护时除外。

●能获取的证明书和交付手续费

・居民票副本

　本人以及同一家庭成员的居民票

※不能获取被删除的居民票的副本。

※获取的证明书为多张时，不用订书机订起来。请注意不要忘记全部取走。

・印章注册证明书

※证明书以 A4大小打印出。

・特别区民税 /都民税征税 (非征税 )证明书和纳税证明书

　本年度部分＋过去3个年度部分

※仅因申报等而有纳税信息的人

・各种证明书每份的交付手续费…200日元

关于使用 My Number 卡而能使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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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申报中利用 e-Tax※的人

　如果要在确定申报中利用 e-Tax，则需要签名用电子证明书。请利用 e-Tax 的人

申请并获取标准配备了签名用电子证明书的 My Number 卡。

　备置在住民基本台帐卡里的电子证明书的有效期限为从发行日开始的3年。因为

2015年12月已经终止发行，所以备置在住民基本台帐卡里的全部电子证明书的有

效期限已经届满。需要办理公共性个人认证服务的电子证明书的人，请办理申请和

获取 My Number 卡的手续。

※e-Tax…可经互联网提交纳税申报书等的服务

■关于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是互联网上的 WEB 服务，可在行政机关等确认包括 My Number 在内的自己的信息

利用状况，还可以收取行政服务等的通知。如要利用，则需要 My Number 卡、IC

卡读写器和个人电脑等。

※信息提供网络系统

　行政机关等相互提供或收取包括 My Number 在内的个人信息的在线系统

Ａ

Ｃ

Ｅ

Ｂ

Ｄ

Ｆ

显示信息提供等的记录

(发送和收取记录 )

通知

育儿一站式服务

显示自己的信息

与民营送达服务的合
作

公共税费清帐服务

可确认通过信息提供网络系统 ※ 发送和收取
自己的信息的记录。

可确认行政机关等发出的适合个人的详细通知

对地方公共团体 ( 地方政府等 ) 的育儿相关服
务可进行检索和在线申请等。

可以确认行政机关等持有的包括 My Number 在
内的自己个人信息。

行政机关和民营企业等发出的通知可以有效利
用送达服务来收取。

可通过网银 (Pay-easy) 和信用卡等结清公共
税费。

●利用服务时的注意事项

①因为进行数据通信，所以打印出来需要一些时间。请在打印结束为止，不要离开

现场。

②不能交付免交付手续费的证明书，所以请在窗口办理。

③在遗忘密码时和连续三次出现密码输入错误等时，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将被

锁住。需要在区政府(区役所)或者特别办事处的窗口办理再次设定密码的手续。

④重新接受了 My Number 卡交付的人、因迁入等住址等出现变更而办理了继续使用

手续的人以及发行 (更新 )了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的人，到能利用服务为止，

在办理了上述手续后需要1小时左右的时间。

⑤在新宿区进行了居民注册而向新宿区政府提交了迁出申报的人不能请求办理。

⑥发行证明书时，会有声音提示，以防止忘记取走。请注意不要忘记取走证明书。

只要不按停止按钮，提示声音将持续。

●关于安全

①通过多功能复印机的界面显示和声音提示等，来防止忘记取走 My Number 卡和证

明书等。

②通过专用通信网络和通信内容的加密，从不正当访问保护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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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umber 制度中的处罚规定

　从防止 My Number 的不正当使用出发，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比，法定刑更重。

主要处罚规定 (一部分 )

行  为 法定刑

　通过诈骗、暴行、胁迫、财物的窃取、闯入设施、不正

当访问行为等获取 My Number

3年或以下的徒刑、或者150

万日元或以下的罚金

　通过谎言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通知卡或 My Number 卡
6个月或以下的徒刑、或者

50万日元或以下的罚金

■警惕冒充 My Number 制度的可疑电话！

　区役所(区政府 )和行政机关等不会通过电话询问My Number。一旦认为“可疑”，

请立即拨打110号码，或者与附近的警察署联系。

★想要详细了解 My Number 制度的人

◦ My Number 卡 ( 社会保障与纳税人识别编号制度 ) 网站页面 ( 内阁府 )　

http://www.cao.go.jp/bangouseido/

◦ My Number 卡综合网站 (地方公共团体信息系统机构 )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

★垂询联系处如下：

○关于整个 My Number 制度的事项

　・My Number 综合免费电话  0120－95－0178

　【受理时间】平  日：上午9时30分～晚上8时

 周六周日节假日：上午9时30分～下午5点30分 ( 年底年初除外 )

            ※对于因 My Number 卡的遗失 /失窃的暂时停止使用，

               24小时365日受理。

　【外语应对】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关于 My Number 制度的事项        0120－0178－26

　          关于通知卡和 My Number 卡的事项  0120－0178－27※

○关于本小册子的事项

　・新宿区地域振兴部户籍住民课　03－5273－3601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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마이넘버 심볼 마크

마이나 짱

■마이넘버는 주민표가 있는 모든 분이 하나씩 갖는 12자리의 번호

입니다 .

■마이넘버는 사회보장 · 세금 · 재해대책의 행정 절차에 이용됩니다 .

■마이넘버는 통지카드로 알려드립니다 .

■희망하는 분께 사진이 있는 마이넘버카드를 교부합니다 .

■마이넘버카드에는 서명용 전자증명서와 이용자 증명용 전자증명서

가 탑재됩니다 .

　마이넘버제도는 공평 · 공정한 사회의 실현 , 국민의 편의 향상 , 행정의 효율화

를 위한 사회기반입니다 .

                 ※마이넘버 제도는 2015년 10월 5일에 시작되었습니다 .

이 팸플릿의 요점

마이넘버제도란

한 

국 

어


